
OFCA  I309 (12) 

資料便覽  

收看衛星電視節目  
 

1 .  引 言  
 
1 . 1  香 港 大 部 分 市 民 均 住 在 多 層 大 廈 ， 如 每 戶 各 自 安 裝 接 收 天 線 收 看 衛 星 電 視

節 目 ， 既 不 符 合 經 濟 原 則 ， 亦 不 切 實 際 。 最 常 見 的 做 法 是 整 座 大 廈 安 裝 一

個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系 統 。  
 

1 . 2  衛 星 電 視 公 共 天 線 系 統 主 要 由 一 個 或 以 上 的 碟 形 衛 星 電 視 接 收 天 線 組 成 。

碟 形 天 線 安 裝 在 大 廈 天 台 ， 將 接 收 到 的 訊 號 經 由 電 纜 傳 送 至 大 廈 各 個 住

戶 。  
 

1 . 3  本 資 料 便 覽 旨 在 為 已 在 住 所 裝 設 或 有 意 裝 設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系 統 的 消 費

者 提 供 簡 要 意 見 。 與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系 統 有 關 的 法 例 ， 本 資 料 便 覽 並 無

列 出 。 至 於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牌 照 的 格 式 ， 可 從 通 訊 事 務 管 理 局  ( 通 訊 局 )

的 網 頁 http://www.com-auth.hk 得 悉 。  

 
2 . 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牌 照 持 有 人 的 責 任 及 所 須 遵 守 的 規 定  
 
2 . 1  只 有 領 有 由 通 訊 局 簽 發 的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牌 照 的 公 司 ， 方 可 安 裝 、 保 養

及 操 作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系 統 。 有 關 持 牌 人 的 名 單 可 在 通 訊 局 的 網 頁

http://www.com-auth.hk 查 閱 。  
 

2 . 2  以 下 是 一 些 供 消 費 者 參 考 的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牌 照 條 款 -  
 
(a) 市 民 可 直 接 購 買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系 統 。 其 後 之 設 計 、 安 裝 、 保 養 及

操 作 均 須 由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牌 照 持 有 人 進 行 。 在 此 情 況 下 ， 你 須 支

付 最 初 的 設 計 及 安 裝 費 用 。 致 於 經 常 開 支 ， 是 支 付 給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

線 牌 照 持 有 人 保 養 及 操 作 該 系 統 的 費 用 。  

 
(b) 消 費 者 亦 可 租 用 或 分 期 付 款 購 買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系 統 。 在 此 情 況

下 ， 你 通 常 無 須 在 開 始 使 用 系 統 時 支 付 任 何 費 用 ， 但 須 按 時 支 付 經 常

開 支 ， 其 中 包 括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牌 照 持 有 人 為 所 作 投 資 適 量 收 取 的

款 項 以 及 保 養 及 操 作 系 統 的 費 用 。 持 牌 人 應 將 收 取 的 費 用 分 項 列 出 ，

換 言 之 ， 消 費 者 有 權 知 道 保 養 及 系 統 運 作 ， 以 及 租 用 或 分 期 付 款 購 買

系 統 收 取 若 干 費 用 。  
 

(c) 法 例 禁 止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牌 照 持 有 人 向 收 看 衛 星 電 視 節 目 的 人 士 收

取 任 何 節 目 費 ， 消 費 者 亦 無 須 向 衛 星 電 視 節 目 播 送 者 支 付 任 何 費 用 。

換 言 之 ， 消 費 者 無 須 繳 付 節 目 費 ， 只 需 繳 付 供 應 、 安 裝 、 保 養 及 操 作

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系 統 的 費 用 。  
 

(d)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牌 照 持 有 人 須 確 保 有 關 的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系 統 不

會 對 其 他 服 務 造 成 干 擾 ， 包 括 根 據 《 廣 播 條 例 》 （ 第 5 6 2 章 ） 獲 發 牌

的 電 視 節 目 服 務 。 如 果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牌 照 持 有 人 透 過 衛 星 電 視 共

用 天 線 系 統 播 送 這 些 節 目 服 務 ， 則 這 些 服 務 的 質 素 須 符 合 通 訊 局 所 訂

定 的 最 低 標 準 。  
 

(e) 部 分 在 香 港 供 一 般 接 收 的 衛 星 電 視 節 目 現 時 或 許 仍 未 播 送 至 你 居 住 的

大 廈 。 如 你 提 出 要 求 ， 除 非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牌 照 持 有 人 能 提 出 合 理

理 由 解 釋 ， 否 則 如 你 提 出 要 求 時 他 們 須 安 排 播 送 這 些 節 目 。  
 

(f)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牌 照 持 有 人 不 得 與 你 、 你 的 大 廈 管 理 公 司 或 業 主 立

案 法 團 達 成 任 何 安 排 ， 以 阻 止 、 妨 礙 或 限 制 第 三 者 向 你 的 大 廈 提 供 或

令 你 的 大 廈 獲 得 提 供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系 統 服 務 或 任 何 其 他 認 可 的 廣

播 或 電 訊 服 務 。 此 表 示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牌 照 持 有 人 不 能 議 訂 協 議 ，

成 為 一 座 大 廈 唯 一 的 廣 播 或 電 訊 服 務 播 送 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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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g)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系 統 的 碟 形 衛 星 電 視 接 收 天 線 及 支 撐 架 構 須 經 註 冊

結 構 工 程 師 確 認 結 構 安 全 。  
 

(h)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牌 照 持 有 人 須 就 因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系 統 的 裝 置 、

保 養 及 操 作 而 引 起 或 與 此 有 關 連 的 人 身 損 傷 、 死 亡 及 財 產 損 害 方 面 的

第 三 者 責 任 ， 向 一 家 保 險 公 司 購 買 並 維 持 一 份 有 效 的 保 險 ， 投 保 額 不

得 少 於 每 宗 事 故 5 0 0 萬 港 元 。  
 
3 .  供 消 費 者 參 考 的 實 用 資 料  
 
3 . 1  若 你 有 意 在 大 廈 內 安 裝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系 統 ， 可 參 考 下 列 資 料 。 不 過 ，

所 列 要 點 未 必 完 備 ， 故 在 與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牌 照 持 有 人 達 成 協 議 前 ， 又

或 在 授 權 大 廈 管 理 公 司 或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代 表 你 達 成 協 議 前 ， 應 徹 底 查 詢 有

關 詳 情 。  
 

3 . 2  由 於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系 統 通 常 會 安 裝 在 大 廈 的 天 台 或 其 他 公 用 地 方 ， 安

裝 事 宜 最 好 由 大 廈 管 理 公 司 或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代 表 個 別 業 主 辦 理 。 亦 因 未 必

所 有 業 主 均 有 興 趣 收 看 衛 星 電 視 節 目 ， 為 避 免 爭 議 及 糾 紛 ， 應 由 全 體 業 主

或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決 定 是 否 安 裝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系 統 以 作 為 公 用 設 施 。  
 

3 . 3  如 大 廈 的 衞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系 統 合 約 屆 滿 ， 大 廈 住 戶 欲 繼 續 收 看 衞 星 電 視

節 目 ， 可 與 現 有 的 衞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營 辦 商 續 約 ， 或 與 其 他 持 牌 的 衞 星 電

視 共 用 天 線 營 辦 商 簽 訂 新 合 約 。 如 該 系 統 已 停 止 運 作 ， 住 戶 應 盡 快 拆 除

它 。 因 為 由 該 系 統 引 起 的 人 命 傷 亡 或 財 物 損 失 ， 可 能 不 再 受 到 有 效 的 第 三

者 保 險 保 障 。  
 

3 . 4  為 安 全 着 想 ， 大 廈 住 戶 應 要 求 衞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營 辦 商 每 三 年 聘 用 註 冊 結

構 工 程 師 ， 重 新 驗 証 ， 確 保 碟 形 天 線 的 結 構 安 全 。  
 

3 . 5  在 授 權 大 廈 管 理 公 司 或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與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牌 照 持 有 人 達 成

提 供 有 關 系 統 的 協 議 前 ， 應 清 楚 了 解 合 約 文 件 上 任 何 可 能 影 響 你 的 權 利 的

條 款 。 以 下 是 一 些 可 提 出 的 問 題 -  
 

(a) 會 有 多 少 個 衛 星 電 視 節 目 提 供 ？ ( 大 廈 業 戶 可 在 4 7 0 - 8 6 2 兆 赫 頻 帶

內 ， 自 行 決 定 最 多 十 條 頻 道 所 分 送 的 服 務 。 例 如 用 作 分 送 免 費 電 視 節

目 ： 包 括 地 面 及 衛 星 電 視 服 務 或 其 他 地 區 性 服 務 。 )  
 

(b) 收 費 方 法 如 何 及 有 何 費 用 分 項 ？   
 

(c) 作 為 個 別 住 宅 單 位 的 租 戶 或 業 主 ， 假 如 你 單 方 面 退 出 與 衛 星 電 視 共 用

天 線 牌 照 持 有 人 的 服 務 協 議 ， 將 有 何 後 果 ？  
 

(d) 以 租 用 或 分 期 付 款 方 式 購 買 的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系 統 ， 如 大 廈 管 理 公

司 或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決 定 提 早 終 止 合 約 ， 將 有 何 後 果 ？  
 

(e) 假 如 退 出 服 務 協 議 ， 你 是 否 仍 可 繼 續 接 收 根 據 《 廣 播 條 例 》 （ 第 5 6 2

章 ） 獲 發 牌 的 電 視 節 目 服 務 ？  
 

(f) 日 後 續 約 須 受 哪 些 條 款 限 制 ？ 調 整 收 費 的 方 法 有 否 清 楚 列 明 ？  
 

(g) 倘 若 日 後 轉 用 另 一 個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牌 照 持 有 人 的 服 務 ， 現 時 的 持

牌 人 會 否 提 供 一 切 所 需 的 技 術 及 安 裝 資 料 ？ ( 因 為 新 公 司 必 須 得 到 該 等

資 料 ， 方 能 接 手 保 養 及 操 作 現 有 的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系 統 。 )  
 

(h) 連 接 單 位 內 電 視 接 收 插 座 與 大 廈 線 路 系 統 其 他 部 分 的 一 段 電 纜 屬 何 方

擁 有 ？ ( 若 屬 你 所 有 ， 便 可 隨 意 選 擇 將 電 纜 及 接 收 插 座 接 駁 至 大 廈 內 日

後 所 能 提 供 的 不 同 電 訊 及 廣 播 服 務 。 )  
 

(i) 你 固 然 有 權 選 擇 與 任 何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牌 照 持 有 人 訂 立 合 約 。 有 時

候 ， 持 牌 人 提 出 的 條 款 可 能 十 分 吸 引 ， 足 以 令 你 自 願 放 棄 本 身 的 某 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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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 利 ， 例 如 單 位 內 電 纜 的 擁 有 權 。 在 這 些 情 況 下 ， 應 審 慎 研 究 有 關 條

款 的 含 義 及 所 導 致 的 後 果 。  
 
4 .  查 詢 與 投 訴  

 

4 . 1  如 有 衛 星 電 視 節 目 接 收 問 題 出 現 和 ／ 或 對 大 廈 內 提 供 的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

系 統 服 務 有 不 滿 之 處 ， 應 先 與 大 廈 管 理 公 司 或 有 關 的 衛 星 電 視 共 用 天 線 牌

照 持 有 人 聯 絡 。 如 你 欲 尋 求 通 訊 辦 的 協 助 ， 或 對 本 資 料 便 覽 的 內 容 有 任 何

疑 問 ， 可 聯 絡 ：  
 
   香 港 灣 仔  
   皇 后 大 道 東 2 1 3 號  
   胡 忠 大 廈 2 9 樓  

   通 訊 事 務 管 理 局 辦 公 室  

  支 援 服 務 分 組  
                  ( 電 話 : 8102 4387,  傳 真 : 3155 0944)  

（ 電 郵 ﹕ support_services@ofca.gov.hk）  

 


